FHLEY S ERATN T
112 R4l - 3 %15

=9 -":_f, A }Tfi’fg‘ f_l_f{g'ﬁ mJOO{E-—OOﬁX 050005
I A A -5 b e 13
I g AR
fg m}}g f_—_Eﬂ;

BoH < RS

E: AR LU
S
B A 3.;5‘"!1"5’?——53: (}%’/2‘ TRIE A R L/Ed‘h‘ ‘,\7\]:;]110-&8

M A MiBs
f i i

oo i%&'%%—ém

Pl R AR RS ”’Qﬁf%ﬁlﬁ;fi’f@ﬁ“%*"’ﬁﬂll
2#4% 13p Mmllzﬁ Biud 2158 TfAeg > B4 85 %
e EX /»\Fmavl SN G S SR 2 wﬂ :

~ Fb:“-r""}‘?"o

=

x

Bt AR ATE R1000 7 d g 4 f 4
TFzEd

> ) =1 =2 =
-‘m?&g\f—'%—lbr]

LEJP
AR VP (THEHAS D) TR
(TR)300F~ %mdhicOO0 (MF% 200?@?7‘
24 (NFHI00H <) 24 - d e OOMizva- % - ﬁ
FRAEMR - japp g A gy WCX><DO&0&MM%M



082 1 By (TH ¥ 1 ) *»ARWI0#82 27Tp F R % 2
L O0r2&H4 c HEm i ? OO0 %'\%@;&é‘ﬁ—;aﬁzg
F LR AA P miaAiE > d @ ;
B %A 52 e sice OOz BT 0 AT
@%45’ﬁ”wﬁ&miﬁ?*@ﬁﬂﬁ’mé“OOﬁ
7 P OOELTF T Bk Fasd LUkl gy
iAo Ftaa o m? OO0AY FEpHA2 5y B
‘ 7 TARZ TEPE L T~ R
= PEER Y LTSy
A o X I REEZIE RE OO0 o d BiRA X
i > SRR AR G- SR ER2 L s b #&d R
R ézﬁif%§“¥oa(XJ?@ﬁjﬁl i i
wiLd A Bt h A A AT T E@E’? E"?
MApEA p110# 8 2Tp Acie Kig 5 0 B 1 203 L
ﬁlzgzafwhmiii’ﬂsigjggﬁfwg g%ﬁbﬁf}
TR K %ﬁ““?*’ﬁwﬁ&@ﬂ%é KX B A
= o;fgfj—»kﬁg.u W R o TTRZARE D TR
7w LTER ﬁﬁﬁazﬂfﬁ&ﬁﬁkffoj%ﬁ
LEAKR I BRAGTASE T OOWP M RA AT 2t
MR AZETRAL LR AP Rl R G g
FERAELEERALT T > BRAX 28 HHA 2
et 0 T EPEN T IR E KFEAR O B  FIEE o
F AT AN f;“l 7‘1?()7\‘1‘1’}’&}%'%‘:@ F 7]“91‘]'&}3'*%/{1:‘@1 E=F
TR REEHAL AV ETAAHALEY T RS L
%;1%$§%°iﬁw H@ﬁaﬁﬁ i 2 S
S % y
A

3&_

4

BE e AR AR A TR Y ) R ERRIT S R AR S ED

11297 20p & » 74 521200 ~ > 2 4 L L% i

PR 14008 ~ o S0 k3 ki r d eond B A %
1

&yiﬁ@@&&ﬁj%,@ﬂ%éﬁ yg%gn,'%
EEMFLRENERETFIE A ABEG b2



i

I

o
I-
&
o)
S P e R R
>~
I §

FOER o AL LY LSRG %
e lﬁf’ﬁ@ "%‘p‘ﬁ‘ﬁ“)fﬁ*ﬁ"7 Eﬁ%ﬁ?
FERAFLERA g RIENTE

4

¢

PN

B - F

A
>~

AP MATEEL LA 2P EY 2
ﬁtﬁ*ﬁﬂﬁa%%’%ﬁ41%%ﬁgé£%% 4. -
%MQ.’Fwﬁ&%i%¢%§%%&’ﬁ?ﬁé 4
*WW&Q““’Fm’%%‘W@%ﬁﬁﬁ%& w7
BMYFELZR LA B T REd B3 o
wﬁ%%ﬁwéﬁgﬁrifwk~4m%aaw<x)?gfr
a,&ﬁ@w% R P (THESBLP) o TRpEE A
BALEPRn S A £k 0 S A A 2 MM AR E A

*
ﬁ D Ee RS S A F G ARG A D
LRI
it

» Fd A~ OB A2 Ao g A
*“%5#’“%ﬂ PR LA R AR A MRTE - AR
WY o fid A3 QOB 83 T #Ap§E A 27 EH T
Be BT RAPEARE - 0 R EAPE AT E’Fﬁ%’é
Lot A 2 22 02 A g F ¥

d A G 2 e P A RIS R wi%%ﬁim
g oomy BRI AP A A
R S ES T o SRR 2

&i%

¥
7?1:%9—%4“-"‘#5-??*1‘:" » 4 EE":?/‘A;‘#BET'{%'&E% fi
ﬂé’:’?/:_ Pf{‘—_»g:‘/)a 2 Fﬁz‘ﬁ [N R S S 2 Sl 7 X
FOoOAEAP RRENBET LFE GRG0 ApEA
EFFEERpBRY g H 2 T ALY
AR EYRRE S 2 EE 0 YA

24

ZMBARR 2 aF SR SRR %ﬁﬁ



LPeE msdm @i 2 A EA o i 4 e i L RpF
FRA T EEFERZH DML A B2 F 3 AT
3L 220 LRHIR pAFRAAH P EY TR LA
B A R

B R APHALYEDR APEA R 120 4
Hoomdd Agrmat000& 00 B-p e F iR iFatp A
7, EAEES

PRI A A BARE A S0 ERO 4
Fi9F 2 BEAL > L2
FLIAPE AR  IERAPE A ERL Y E

AL APz~ X I REE . 1 23R 27 R2E
”vdﬁ{%P’€4§%§F’éﬁﬁ?ﬁ%&iﬁﬁi

W% e
o~ Fd A AR A B Ak AP A 2 RjetRA L H > i
fed izgF22 OO0 71> ¢ OOBE & > i 4 2 ik
r QL ﬁ#ﬁ }@1{*&?)\”7\?‘{ ‘g;.];ﬁ»giw A - B & RPLL A s
ML RN E L a2 2P TR A4S A 2B Y
AZ R s R K E e BN 2 X IR A 2R
LH¥e OO0z 4t A -4 22 OOBE 8> BF ~ &7
Pyt AT Rt A BT R R RS R
o RNEREMAEIEA S R AR A s ML R
TR g A PHT NP5 BRENE R P AL A
rﬁgéﬁﬁo
CREFNERECHF LS Y B P 4 R IREARY 2
;-H@% TR o (D TR A o
o~ FoEz 1Bd

e OOh 2 &mA o7 2va— FF > 3110&82 27p 5+ =

oA BREEF R LT FRBEL &0 FAAHLRL
E%%~6©OL%6%$&%vﬁ(i&'%$NE~¥
2F ) B A i OO0z zskt o d ?O0% »
PR s AR A E TR g A > S AR E127 20
PITTE B & F F005L8 s w & P A3 112#£37 2
112# BT % 20508 TR L F111# R & F 500508 T

e
F
P2

Wi

q:
‘p

@

SN

(%)
©
e

—



(& - fns ) ﬁgﬁi%'%ﬁ?#hﬁ"%ﬁ?ﬂ
(R4F E 5412467 ) > L 5~ 112850 23p 1112
ERAFRF S8 T v Lt m T (LA s 53924
SE ) o fm » AR T 2 F T I S4B LA A 2
TR B A > e I SR p S AR A 202 LRI A > ¢
L &P o

(PN F B I 3
B WHGA L M P D
Ged P4k E RS o B e o \
FTH o BARFITR AL 2T EFIESIFEE DT
HEBIT2ES2BA BTG P2 o IR 7 251
SR e PGS 0 P RFTEEY > g 7R i
Bicd £ A58¥ 7 1 EB A0 BEZ AT 4of BY 5

Yoo ORERIEEAM 2 EE A m 5 (BB ERT6E B S
FH2TA5 02F B o T 513958 TR g B ) © i) 2
P2 0 7 REFTELE o bl d Bm e SRR
SP2ZEF G EAHFTF bl T Y AL E 2B
W (483 2310808 RF $3065EA 2L 2 58) -
R I G q«l'\}i LAAE AP p w4k A.l‘_‘—f‘_%’ 75 AF
@é’ﬂﬁﬁﬁ4%@é*”i%? R PICRER ) Rl
FENPRETEYFR A FRPEYEFNEESET
oA @R A FE PR o WEROR L S A

3,%@m2€ﬁ%$%?ﬂﬁfﬁm(i@%ikhN?

SarEApHA FAEL3005 <~ A RL24 T O0L
%H b e OO% - FF 0 B FH L2005 7 0 A i 4
NEH 1005 A~ o Apg A 2P 110 81 27Tp 44 L%
v 2 QO R »= o drs we 29 O0O*109#37 19
POARES 24 ST URAFE s 0 ?»,sz@—”r—wrvrﬁgffw 2 O
O #2008 ”—'-Lﬂ’ﬁ"‘ﬁdf'&“ A 2 iBE, TR AR
oy AAE > P OOLMGA 22 T REA B £t



FaesV ﬁg; (i&z%%%’iwi%'ﬁ > %137i143
’fﬁ‘é&éﬁi c AR A 2 vE- FERRFIR L=
rd7~® g a s o mbaF L LT

%v«?iikﬁpﬁmﬁa e IR X
iy’Z%ﬁ% FiLs R AL PR PR

TR W % % 7\;1‘,_?}_ » . F e A AR PR XS
AN SR &Y -t LY < ER-£1 NI S

A BRI
Okwa,wﬁ&alwﬁfumﬁiiﬁwﬁma

5

)

|k

|
=

(ﬂ,lﬁr%éi‘ﬁZ%;SéISE ~§?227i283? -
01F ) o = tp¥hA #7e pi2 4 89 ] £ £42(7 - 4kA (746 2
£ 1112£97 mpwépgwgmmmaéﬂ’;ﬁﬁﬁﬁ
ELREN 7 A 1114111’9248—%”‘“1118104407
%fbui',\FFAd’Er”;iE%Z_" Vi (AR%E %4337 ~ ~
¥ 589F ) S ARMA T BRI F AN LT & AT AT
KA g R G D A AT L KRG TERE £ 1330577036 %
o m o d111&107 5p (111) A2 3 F % 2565
S aXTE (AREEL5211F ) LA 55 1/
FA L o FERF o EJARE o T I RBEF]L L E
wed R A o RN 2 AR BFARH A R SR AR E
FTAFELLEE > PEAFL L L RSEFERE > &
HASHMAEZ R AT F R FLa L3 EAHEDT o0
_ FAFTATMO AL TR GA LT T R :
R A TREE AR TED fo §F T
IHEAFALE > AT ET LH R BT ;
o RETAREA G P T L RZEE SY R T

s\
2,

s
>~
(w
- oY c
[



E)x > Fra- ke OO 7= » HUK A Tl ok
£ il A2 2T RAEA L 00wt o F fELT

7

2

kil
_igﬁ,;uaHAwwfwwvywiﬁi ARSI
@?ug%f Yo mApSt A AN UEEI TR G
ﬁm?ﬁAvixiaﬁm’mﬁfﬁé&$’ﬁﬁéw%ﬂﬁ?
¥t é%Pﬁowﬁ%AI% AEA PRI
EE BRI I RIS RIS =)
iﬁ’iﬁ R AR FLTFE IR
CARE AR A FPRLA Y
‘ ? o 3 A A AT E T ARIRLTEA
04285302 %, g v6 11 1 A F rvfibi%
FEE- AR L 2 kLR 2720
;‘nﬁwﬁﬂa,%wfuﬁaﬁ ﬁm?
fmFrFE I p o MO PRLRE R ERE Y
ELREAGUADLT &S 22 P L aicE o
S\ﬁ%%ﬁ%‘iﬁﬁﬂ&iiﬁﬁ L
L2 ¥ 0 B G MGRAZ ARE A
ﬁ’¢az¢4ﬁﬁw;'k7ﬁaw%ﬁ? fEFESA
o RBE A LT AL g TR AR AR

W
)

S

=
@%%ym <
=3
=\
gm
N
Jul
5 g:E:
oo &
7@;‘,\“& Ty M o poowr oo

xdﬁyﬁiigkl-ﬂJi”\ﬂ”‘iﬁ'!ﬁ*/i- o E
MAF 3 AEFREFH > TIESRAAHA Y Y

2 A e
Wfﬁﬁﬁi~mﬁ@éﬁﬁ&14*’fﬁﬂm~#%%\
Rk =395 Aps 4 2 ”5‘5 o AR¥F A A L X FE s > A
é\‘f"ﬁn\:?—'}ﬁ*'é}‘? ’ +<g?i*:iiﬁl€"—’5’#ﬁ‘x'a‘4 XAk F
FlriEseas iR ELFEJPRW}R‘-E

zC—» LN 1%—?‘#@&"% B E S RIRAPEASYET b"’ﬂ,ﬁp
i

-Fq'\

RS
AR ¥ A BT o P 2 SRR

w3
FIEE RS T AR PR AR %W»%Fé C R XA AR

==

HARBRSETI g7 EH > mp g2 f 1R
P R LY AT E TR RS PTG
BrTREME /R G R RE L H TR A



52
il

(i /it ) | S FEHAFE N RME 2
11087 27p % 2 # 4 B ””—4iazﬁxé‘ﬁ%@
FiEopwd e OO (M7 ) 243 M5 5L
» FAERITA G o TAIPRITO P > L5 TmmEsg &
g B L OOLAL Ezﬁ:@iﬁzd » LA R
PRA%E > 110797138 5 ¥ 18 » FoiDE & ATioipfpdp 5 -
éi\‘;%%ffi(%ﬁﬁafzﬁﬁzﬁﬂﬁiﬁb

ho TR ) 2 RS FELARFAL S S RF o L
T LINE A Eprp 722 3L G2 E

BB F BRI RALINEE A BRHET Y
(L AF® %2297 ) " BEREIIHALZEL T NG F
i o PR A 2 E Y T A G S PH A RS2
&mﬁii$%°mﬁ%&$600?*$’%%é%w%
A2 H YRR AE  RAPE A E T P REE B
oD AR AARE A IR i”fﬁ_;‘%? » 4r>000# 0 ”
W%ﬂ“%%%%*wﬁ‘a%%ﬁmT’iﬂﬁﬁ‘*ﬂ
087 27p = & f 7 * PHZAPM 7% RAPH A oKX dn
%&1¥%%‘¥§%?£%%$@Hf%$£’ﬁw%&
110 B4 IEr@mELY i (P2 RIFAKE &3 L
& (LAREH207TE) » X 5dd 49972 4o #%%'kﬁ
pokipit A g B ML B kb EERE R L F
FoARHARRLAZ AT L5 PR ZAAHEAES

\'4‘-%13‘:_‘
rie)

(E

A

‘—'\\
\

o s = % R
Sl
a\

’
lgd ~

¥

£l

FPEGEAREA EFr ¥ E A &> e ’@ B OERRRARA

&

3,3
S SISl 3 RIENCEN = SRS Tk S
FEYHF RS LA ﬁ?7¢m’ﬂﬁﬁﬁ§$%ﬁo

Fﬁ?ﬁk”nﬁ%mwfr&'iﬁg’ﬁﬁ¥ﬂﬁé
IR FRERRA %@’”&ﬁL?%%ﬁﬁm
i%ﬁivﬁﬁfi Tl de PR R 0 P R
$eo JEBBRBRAFESINES AL S M2 P T
PO LA g PHMALE XZRAGIZ M LR
ZEFRFIHRFANRALAHFTATLL I g30iE2 R



Lot BRSSP R YR 2 i
ERIERTAGI L P E P T EY LA
R ORLEEA Aol —\53E2¥i€/ ' e
B > TF R EREEFE om0 7Y
1T 7 TGP =F 7 \j—‘iﬁrdﬁ » Wl G 2E
W ZH P T R o G2 A 2% 3
S é EoPMGEEEEEE L2 ¢ a gL H
il ‘3:“’?“\?’3794'%9’9 26 P B F %2169255.% 81 =1
F %2 I 55944'& B o duF %1027
-%%a&%$%)°ﬁwﬁ &i%iﬂﬂ%#&’ﬁM%
£
A
*
.

N

L

.A

£ R RAREMPF T L
E R E R R - @‘i-%~$+iﬁ>#b
**

*:‘_K
FoRRE RETEIER  AHA PR AT
REE AR EEE R AL L RE LR e
Az EABR SANELHP R EY LM (40
J@%?ﬁﬁﬁéﬁiﬁﬁiéz Gk R AR TR BB A PR
N S L I

f
LpeE R ?%%ﬂa)o@%%
F%ﬁﬁi“iﬁﬁ%M$%%%?H.EPW;AJ P ¥
A%%%é@%%’%f;%w’}a ﬁ%ﬂﬁ%hﬁ
%iﬁw%4aﬁ G ARFFHALESFITZFEA T
LR Ao FATATIER M ri TR M A TR R -
a@%%?%@%%*r&%& PME R ETARGEHFV
FE AP AT EIEBM T ARANAER

¢ RS R T AP A PrER 2 ;
AR AR M E R RN E 0 AR

1 ¥

RIS e Gl



[SX)

P T ERLP m%ﬂw%i@Wﬂ&F \iﬁﬁ’m
MZFT 2 L2 AP PMIE P PR FE L G M dottw
FE R MERZGEYE TG %%?Iﬁl/z% N E‘J.‘Y;’/}%"%
FIGE L2 A HHM A E P AT R FEM - AR AR
g o B FH LR S R ¥ ARH A R T
FRETAREHTEE > RAMALF2IH2FLRP D
TEIEBY FAETAEERIAZEATAL ) S0 U2
F 0P RS RA G THEARAREY AV EEE P F
7o 4P B A

R MR H R UM E T o ArEL R - %
WP ETIIETY 4p 5% F % 111006428605
S s ;5‘_5’3?»%"3':’3 EHFEF112#107 25p rsi%—z» % 11200507090
® g1 67 30 P FrEs % 3 % 11107384810
%iw ~112#10% 26 A5 % 3 % 11207645883050 3 %
T (LREES49-51F > * % %1032 100F ) » &
AEWHZAL o EATA] PEYHFAMSAE AT
2 e gt A BRI R M T AR X H Y LT A
W¥Wﬁ£€ 5?’%1’5@@§*ﬁﬁ&%£ﬁﬁ%
FETEHMAL BLio@EZ  REMBETEFE
Q?&H%AW*’?%%’lﬁzﬁﬁmiiiﬁﬁw’
PR v RERE I AR T RAHA A PR E 27
FwRAMRITEILL I 5 ARFFERTI v paEL :
% B
B A SMAE R PREEA T R AR E A 0 B
NEILIRBAE ST RT A EIL 22 p RFFYE
A2 AER 2 fﬁéwﬁ%?bir AP E A Tom
sy CER NFALE AT ERERER Y
FREFRHAL AT ) A 4 ke ;3;;“‘111;%?;:
IR HEFH 27 p paEG BB o
Atk o AP A Z S IRRT B F T £ *#E%’&'E‘
TR A EAPEFIEF TR %&%*ﬁﬁw%
AoaEd G AE S ARAF - REBFIRE A 2B P

ﬁ‘—

3

[
&J\
(w

=
N -
) 3

P

Ve

AR

ol

e

|

(m

N

10



N
=k

DO
W
\FF'
W\
>y
4= o
o A
4= or
Ne e
g bﬂ\ﬂv

46';{ A 3‘1’ EOBES %4951,5
% T8EF T 2 RoE o A

-
4 P

“
pi|
4

N

>

e}

(]

\‘: N

A
4

¢ ®E s ® 113 & 8 30 p
"EF-e FHEE 7 OFLA
F P 1
7 BES
P AGBBRR AT o
ARROR Y BAS EEY 0 7 B LRt iR b
20 Bt feE 10PN 4 E R L R @%Mﬁ £

AR R R 5 AT
A I LRI

11

~1,000~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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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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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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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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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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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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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更一字第1號
抗  告  人  謝佳樺    住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      代  理  人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楊元綱律師                  
相  對  人  銓聯鑫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即  臨  時
管  理  人  王冠婷律師（原法定代理人陳詳澔已於民國110年8


關  係  人  陳妍臻  
            陳泓翰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洪珮芳  
共      同
代  理  人  黃聖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裁定解散公司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2年4月13日本院112年度抗字第21號裁定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1次發回更為裁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壹、抗告駁回。
貳、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抗告人聲請意旨略以：
    相對人銓聯鑫有限公司（下稱銓聯鑫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股東原為乙○○（出資額200萬元）及抗告人（出資額100萬元）2人，由乙○○出任唯一董事，並負責執行業務。惟相對人設於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0號之工廠（下稱系爭工廠）於民國110年8月27日凌晨發生火災，乙○○不幸喪生。其與前妻甲○○於離婚前育有2名子女即關係人目前均未成年，由甲○○負擔監護扶養之責，關係人並共同繼承乙○○之出資額，然因其等未成年而無法經營公司，對於相對人是否繼續營運或解散，係由甲○○單方決定，而甲○○是否有足夠專業能力足以協助關係人經營相對人，實非無疑。況甲○○未曾參與相對人之經營，與抗告人間無信賴關係，又因工廠火災可領之理賠金應匯入何帳戶意見不一，互信關係已破裂，已難期待得以繼續合作經營相對人。系爭工廠坐落之土地原為乙○○所有，由關係人共同繼承，然上開土地係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相對人無法於原地重建廠房繼續營業。乙○○死後復有相對人之債權人向抗告人催討貨款，相對人是否有資力重建，實有疑慮。參以相對人自110年8月27日起停業迄今，員工全部離職，已無員工處理公司內部事務，其經營有顯著困難，自不能僅因一部份股東欲繼續經營公司，即推認相對人有繼續經營之價值。相對人難以再繼續經營，亦無法決議解散公司，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准予解散銓相對人等語。並於抗告時主張：關係人尚未成年，甲○○擅自為關係人決定，非關係人之真正意見，再以相對人目前股東關係不佳，無法取得共識推選專業經理人經營公司，關係人又無經營相對人之能力，且無辦公處所、工廠及從業人員，其經營顯有困難。另經濟部、臺中市政府對於原審詢問相對人解散事宜，均未正面提供具體意見，無可否定相對人經營有顯著困難及重大損害之情事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請求裁定解散相對人。
二、關係人則以：相對人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二林分行帳戶擁至112年9月20日止，仍有存款1200萬元，且尚有火災等保險理賠給付約1400萬元。參以系爭工廠坐落土地亦由關係人繼承，毋須向他人承租土地，得利用自有土地經營公司，無論經營所需之現金流或廠房所需土地，相對人均具有充分之經營條件。相對人過去經營成果利潤頗豐，實有大好前景，又本院已依關係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日後將有臨時管理人得召集股東會修訂章程並選出董事及監察人管理經營公司，股東亦可選任專業經理人公司經營之。故相對人並無任何營運困難之情形，關係人之表決權已達全部股東表決權3分之2，占相對人股東表決權絕對多數，亦可解決相對人股東內部意見不一之情形，關係人不願意解散相對人，認有繼續營運之需要，抗告人聲請解散，並無理由等語。
三、相對人於抗告中答辯：抗告人之子陳耀東於乙○○死後另行設立詳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詳澔公司），臨時管理人開始經辦相對人事務以來，多受抗告人及陳耀東阻礙事務之辦理，經向客戶、廠商徵詢，發現有多筆帳務係由銓聯鑫公司系爭工廠發生火災離職之前員工或陳耀東經手，惟前員工離職後便任職於詳澔公司，抗告人、陳耀東亦告知無相關單據可供比對查核，且導致臨時管理人處理相對人帳務一再被迫拖沓。抗告人於乙○○過世後旋即將相對人之市話移轉到自己名下，致相對人廠商、客戶無法與相對人聯繫，且陳耀東向相對人之廠商、客戶公告：相對人已無法正常營運，而由陳耀東經營之詳澔公司率領原班人馬提供更好服務等內容，企圖將廠商、客戶移轉到詳澔公司，而有侵害相對人利益之行為。抗告人又對相對人提出裁定解散公司聲請，主張相對人有多筆債務、欠款，企以解散相對人獲取公司資產分配，然經臨時管理人向會計事務所確認，相對人並無債務，且尚有多筆應收帳款需收回。然抗告人卻一再於他案審理中辯稱不知、推諉其詞，令臨時管理人及相對人不堪其擾。臨時管理人已陸續清償多筆債務及催告債務人對相對人清償欠款，相對人目前現金流穩定，經清算債權債務後，相對人之經營及重要財務規劃已漸續步上正軌，並無經營有顯著困難或再經營將致重大難以彌補之虧損，另經詢問出資額3分之2之關係人意見，已在尋找適合承租承購地點重新設置廠房，並預計於本件終結後招募新員工，至抗告人主張因股東間意見嚴重分歧而無法表決經營相對人，惟相對人既已選定臨時管理人，並無無法運作之情，且關係人人數2人，占有出資額3分之2，為絕對多數，自不因抗告人對公司經營有異見而無法表決相對人經營事務，相對人員工雖均已離職，尚待招募，但抗告人卻仍於000年0月間將自己勞健保投保在相對人名下，然抗告人未曾在相對人公司任職，卻令相對人負擔勞健保、勞退費用及遲繳利息，抗告人及其家人一再以上開行為損害相對人權益，阻礙相對人業務正常運行，另方面又以股東意見相左、系爭工廠燒燬，員工全部離職，公司無法運作為由提起本件，令人無法苟同，建請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等語。
四、抗告人對相對人答辯之主張：相對人之應收帳款名單，過去係由擔任董事之乙○○負責，乙○○過世後，抗告人及陳耀東並無持有應收帳款之資料，臨時管理人一直要求抗告人、陳耀東提出其等所無之公司資料，才令人不堪其擾。且相對人之廠房、機具、設備已因火災全數燒燬，又因相對人之股東僅乙○○及抗告人二人，在乙○○過世後，廠商、客戶便自行與抗告人聯繫，然抗告人已將所收受之廠商、客戶來信，提出給臨時管理人，臨時管理人認抗告人、陳耀東阻礙臨時管理人辦理公司事務，顯然過於牽強，且與本件爭點無關等語。
五、原審審酌事證後裁定駁回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並聲請：㈠原裁定廢棄。㈡裁定解散相對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原為銓聯鑫公司之唯一董事，於110年8月27日死亡後，相對人已無董事代表公司行使職權乙節，有相對人變更登記表、乙○○之除戶謄本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7頁、第39至42頁）。關係人為乙○○之法定繼承人，由甲○○向本院聲請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經本院於111年12月20日以111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駁回聲請，嗣本院於112年3月2日以112年度抗字第25號裁定廢棄上開111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備位請求部分），選任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見抗字卷第41至46頁），再經本院於112年5月23日以112年度非抗字第189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3頁）。從而，本院既於另件已選任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故應以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及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92年度台抗字第139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其目的事業無法推進；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者（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抗字第396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股東間縱有意見不合，或公司目前代表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抗告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得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尚難以股東間多起訴訟，即逕認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非抗字第1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查本件相對人資本額為300萬元，原有股東2人即乙○○與抗告人，乙○○為唯一董事，其出資額為200萬元，而抗告人出資額為100萬元。相對人公司於110年8月27日發生火災事故，乙○○於同日死亡，其死亡前已與甲○○於109年3月19日離婚，2人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2名子女即關係人，乙○○上開200萬元之出資額由關係人共同繼承取得，另關係人均尚未成年，甲○○為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等情，業據抗告人於原審提出之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公司章程、乙○○之繼承系統表及除戶謄本、關係人之戶籍謄本、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至26頁、第137至143頁），堪認為真正。相對人之唯一董事既突因意外身亡，且系爭工廠付之一炬，對相對人而言，確屬經營之重大事故。惟參諸上開條文及最高法院意旨，非謂公司一旦發生經營之重大事故，即得據股東聲請逕為解散之裁定，仍應視公司現存之股東及既有之資產，是否已不足以使目的事業繼續推進，或已產生重大虧損，並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及公司答辯後為斷。
　㈣經查，相對人自106年至108年之全年所得均逾100萬元，自109年至110年亦均逾200萬元，且每年均無虧損等情，有相對人上開各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95至343頁、第227至283頁、本院卷第247至301頁）。又相對人所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二林分行帳戶截至112年9月20日止尚有983萬6034元之存款，對該銀行亦無負債等情，有該分行111年11月24日二林字第1118104407號函、上開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433頁、本院卷第89頁）；相對人因上開廠房發生火災事故，尚可向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請領火災保險理賠金1330萬7036元等情，亦有該公司111年10月5日（111）產法簡發字第256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卷第211頁）足見相對人於系爭工廠發生火災前，營運正常，獲利穩健。而系爭工廠雖因火災事故而滅失，無從繼續生產獲利。惟因相對人風險分配得宜，事先投保火災保險，仍可於發生火災事故後獲得理賠，故以相對人總體財產以觀，未因事故之發生而受有重大損害。相對人之資產資本既仍充足，且關係人為系爭工廠所在土地之所有人，既已同意無償提供相對人於原址重建工廠，縱若因土地分區不合法，亦非不得另覓其他地點重建，自難以工廠需重建為由，認定相對人有目的事業無法推進，經營顯有困難之情事。
　㈤又公司唯一股東乙○○雖已死亡，其繼承人即相對人均未成年，惟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為乙○○之前妻，有參與公司經營之經驗，非不得代理相對人行使股東權利或於相對人成年後予以經營協助。而相對人亦經本院裁定選任王冠婷律師為臨時管理人並裁准其報酬，依其能力學識，亦堪為相對人於事故後重建過程中負擔責任。雖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內部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等語，惟關係人人數、股數均占3分之2，對相對人經營事務並無無法表決執行之困難，且現已有特別代理人執行公司業務，相對人實未有因股東間經營歧見而有無法繼續營業之事實。至抗告人所舉經濟部57年4月26日經商字第14942號函文意旨略以：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等內容。惟細譯上開函文內容，仍以公司股東意見不合致無法繼續營業為要件，非謂股東意見不合即構成公司裁定解散事由。是上開函文自難採為對抗告人主張有利認定之依據。是本件相對人股東間有意見不合之情事，固為關係人及相對人所不爭執，惟抗告人對相對人之目前臨時管理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抗告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治理以影響相對人經營行為，或認相對人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移轉持股不再任公司股東加以解決，尚難以股東間多有歧見衝突或訴訟，即逕認相對人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
  ㈥另查陳耀東、陳梅婷為抗告人之子女，與林秋珊、謝耀慶、陳儀芳均為相對人之前員工。相對人發生火災事故後，陳耀東即成立詳澔公司，所經營事業項目與相對人完全相同，有相對人與詳澔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列印頁在卷可稽。陳梅婷、林秋珊、謝耀慶、陳儀芳並自相對人離職後隨即至詳澔公司任職，亦有詳澔公司之員工健保投保單位對象名冊查詢資料附卷可按。詳澔公司並以內容為：「親愛的客戶/廠商您好：感謝大家過去對『銓聯鑫有限公司（泓鑫/鑫權能）」的愛護與支持，由於銓聯鑫公司於110年8月27日當天發生嚴重火災意外事故，故公司無法再正常營運。目前由乙○○（陳耀宗）先生的至親弟弟陳耀東先生，率領原班人馬，另創辦新公司，名為『詳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特此紀念乙○○先生與延續精神，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110/9/13正式營運，歡迎舊雨新知蒞臨指教。變更後之公司資料如下：（即詳澔公司之登記資料及電話、地址，以下略）」之信函寄送給相對人客戶、廠商，陳耀東並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相同內容之文字訊息給相對人之客戶、廠商，有上開函文影本、LINE通訊畫面截圖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29頁），此舉確會令相對人之客戶、廠商誤認詳澔公司承接相對人之經營業務，進而造成相對人客戶及廠商流失之結果。而抗告人於乙○○死亡後，即私自將相對人之市話辦理移轉，致相對人客戶、廠商無法再與相對人聯繫，且抗告人未曾在相對人任職及受領薪資，卻於000年0月間將其勞健保投保於相對人之投保單位下，更因相對人於110年8月27日已無負責人辦理相關業務，致相對人無端承受抗告人之勞健保、勞退費用及未即期給付之滯納金，有相對人110年度營利事所得稅結算申請（核定）稅額繳款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7頁），並為抗告人所不爭執。抗告人亦自承相對人有向其與陳耀東催討應收帳款憑證單據無果之事實，是相對人辯稱抗告人及其子女有上開損及相對人權益，造成阻礙相對人業務正常運行乙節，尚非無憑，自難認抗告人係出於良善誠信之動機提出本件之聲請，故其主張相對人有經營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其真實性容有所疑。
  ㈦另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明定「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是法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時，受法院徵詢之機關自必須就該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始合於條文規定。又法院就股東聲請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應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該意見雖不能拘束法院，但必須徵詢，始符立法意旨，如未徵詢，即有適用法規違誤情事。而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者，即以該許可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倘非前述許可事業，該業務另有專業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經濟部79年9月26日商字第216925號及81年11月3日商字第228682號函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2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相對人設址於臺中市北屯區，其所營事業為五金批發、零售業、交通標誌器材批發、零售業、消防安全設備批發、零售業、建材批發、零售業、水器材料批發、零售業、國際貿易業等，有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卷可稽。而臺中市為直轄市，依前揭說明，臺中市政府即為相對人之主管機關，經濟部應為其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參見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網頁之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所提供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表）。原審法院固於裁定前函詢經濟部請該部査明相對人之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為何機關，如為該機關，請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就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表示意見，如為經濟部所轄機關，請轉知該所轄機關表示意見。而經濟部回覆原審法院「銓聯鑫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本案本部無意見」等情。臺中市政府則函覆稱：「相對人核准設立中，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於其裁定解散相關事宜，本府無意見。」等語，再經本院函詢經濟部商業署及臺中市政府請其就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業由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稱：「按公司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公司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另按本部79年9月26日商216925號函釋略以：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者，則以該許可法令之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非前述許可事務，惟業務之經營另有專業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件相對人設址於臺中市，其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另查相對人登記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依本部主管公司該公司並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本署尚無法就本案表示意見」等語，以及臺中市政府函覆稱：「相對人核准設立中，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於其裁定解散相關事宜，本府無意見。」等語，有經濟部商業司111年7月4日經商字第11100642860號函、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2年10月25日商環字第11200507090號函及臺中市政府111年6月30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7384810號函、112年10月26日府授經登字第11207645883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51頁，本院卷第103至105頁），是依主管機關之意見，相對人亦未有何經營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抗告人雖主張主管機關並未就相對人經營是否確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及應否裁定解散銓聯鑫公司等節表示具體意見，應再為函詢等語。惟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既已回覆相對人僅有主管機關，並無並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已回覆依其主管登記資料相對人未有何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等意見，並為本院審酌後認定如上，自無再為函詢之必要。
  ㈧本件關係人經訊問後，明確表示不同意解散相對人，其持有之出資額占銓聯鑫公司之總資本額達3分之2，自應同時考量相對人之股東權益及意願。本院綜合上情，認相對人並無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或事業無法推進等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是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公司，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之經營現況並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石慶
　　　　　　　　　                  法  官  王詩銘
　　　　　　　　　　　　　　　　　　法  官  廖聖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更一字第1號

抗  告  人  謝佳樺    住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      代  

理  人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楊元綱律師                  

相  對  人  銓聯鑫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即  臨  時

管  理  人  王冠婷律師（原法定代理人陳詳澔已於民國110年8



關  係  人  陳妍臻  

            陳泓翰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洪珮芳  

共      同

代  理  人  黃聖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裁定解散公司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

2年4月13日本院112年度抗字第21號裁定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第1次發回更為裁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壹、抗告駁回。

貳、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抗告人聲請意旨略以：

    相對人銓聯鑫有限公司（下稱銓聯鑫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

    （下同）300萬元，股東原為乙○○（出資額200萬元）及抗告

    人（出資額100萬元）2人，由乙○○出任唯一董事，並負責執

    行業務。惟相對人設於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0號之工

    廠（下稱系爭工廠）於民國110年8月27日凌晨發生火災，乙

    ○○不幸喪生。其與前妻甲○○於離婚前育有2名子女即關係人

    目前均未成年，由甲○○負擔監護扶養之責，關係人並共同繼

    承乙○○之出資額，然因其等未成年而無法經營公司，對於相

    對人是否繼續營運或解散，係由甲○○單方決定，而甲○○是否

    有足夠專業能力足以協助關係人經營相對人，實非無疑。況

    甲○○未曾參與相對人之經營，與抗告人間無信賴關係，又因

    工廠火災可領之理賠金應匯入何帳戶意見不一，互信關係已

    破裂，已難期待得以繼續合作經營相對人。系爭工廠坐落之

    土地原為乙○○所有，由關係人共同繼承，然上開土地係一般

    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相對人無法於原地重建廠房繼續營業。

    乙○○死後復有相對人之債權人向抗告人催討貨款，相對人是

    否有資力重建，實有疑慮。參以相對人自110年8月27日起停

    業迄今，員工全部離職，已無員工處理公司內部事務，其經

    營有顯著困難，自不能僅因一部份股東欲繼續經營公司，即

    推認相對人有繼續經營之價值。相對人難以再繼續經營，亦

    無法決議解散公司，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准予

    解散銓相對人等語。並於抗告時主張：關係人尚未成年，甲

    ○○擅自為關係人決定，非關係人之真正意見，再以相對人目

    前股東關係不佳，無法取得共識推選專業經理人經營公司，

    關係人又無經營相對人之能力，且無辦公處所、工廠及從業

    人員，其經營顯有困難。另經濟部、臺中市政府對於原審詢

    問相對人解散事宜，均未正面提供具體意見，無可否定相對

    人經營有顯著困難及重大損害之情事等語。並聲明：㈠原裁

    定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請求裁定解散相對人。

二、關係人則以：相對人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二林分行帳戶擁至

    112年9月20日止，仍有存款1200萬元，且尚有火災等保險理

    賠給付約1400萬元。參以系爭工廠坐落土地亦由關係人繼承

    ，毋須向他人承租土地，得利用自有土地經營公司，無論經

    營所需之現金流或廠房所需土地，相對人均具有充分之經營

    條件。相對人過去經營成果利潤頗豐，實有大好前景，又本

    院已依關係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日後將有臨時

    管理人得召集股東會修訂章程並選出董事及監察人管理經營

    公司，股東亦可選任專業經理人公司經營之。故相對人並無

    任何營運困難之情形，關係人之表決權已達全部股東表決權

    3分之2，占相對人股東表決權絕對多數，亦可解決相對人股

    東內部意見不一之情形，關係人不願意解散相對人，認有繼

    續營運之需要，抗告人聲請解散，並無理由等語。

三、相對人於抗告中答辯：抗告人之子陳耀東於乙○○死後另行設

    立詳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詳澔公司），臨時管理人開

    始經辦相對人事務以來，多受抗告人及陳耀東阻礙事務之辦

    理，經向客戶、廠商徵詢，發現有多筆帳務係由銓聯鑫公司

    系爭工廠發生火災離職之前員工或陳耀東經手，惟前員工離

    職後便任職於詳澔公司，抗告人、陳耀東亦告知無相關單據

    可供比對查核，且導致臨時管理人處理相對人帳務一再被迫

    拖沓。抗告人於乙○○過世後旋即將相對人之市話移轉到自己

    名下，致相對人廠商、客戶無法與相對人聯繫，且陳耀東向

    相對人之廠商、客戶公告：相對人已無法正常營運，而由陳

    耀東經營之詳澔公司率領原班人馬提供更好服務等內容，企

    圖將廠商、客戶移轉到詳澔公司，而有侵害相對人利益之行

    為。抗告人又對相對人提出裁定解散公司聲請，主張相對人

    有多筆債務、欠款，企以解散相對人獲取公司資產分配，然

    經臨時管理人向會計事務所確認，相對人並無債務，且尚有

    多筆應收帳款需收回。然抗告人卻一再於他案審理中辯稱不

    知、推諉其詞，令臨時管理人及相對人不堪其擾。臨時管理

    人已陸續清償多筆債務及催告債務人對相對人清償欠款，相

    對人目前現金流穩定，經清算債權債務後，相對人之經營及

    重要財務規劃已漸續步上正軌，並無經營有顯著困難或再經

    營將致重大難以彌補之虧損，另經詢問出資額3分之2之關係

    人意見，已在尋找適合承租承購地點重新設置廠房，並預計

    於本件終結後招募新員工，至抗告人主張因股東間意見嚴重

    分歧而無法表決經營相對人，惟相對人既已選定臨時管理人

    ，並無無法運作之情，且關係人人數2人，占有出資額3分之

    2，為絕對多數，自不因抗告人對公司經營有異見而無法表

    決相對人經營事務，相對人員工雖均已離職，尚待招募，但

    抗告人卻仍於000年0月間將自己勞健保投保在相對人名下，

    然抗告人未曾在相對人公司任職，卻令相對人負擔勞健保、

    勞退費用及遲繳利息，抗告人及其家人一再以上開行為損害

    相對人權益，阻礙相對人業務正常運行，另方面又以股東意

    見相左、系爭工廠燒燬，員工全部離職，公司無法運作為由

    提起本件，令人無法苟同，建請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等語。

四、抗告人對相對人答辯之主張：相對人之應收帳款名單，過去

    係由擔任董事之乙○○負責，乙○○過世後，抗告人及陳耀東並

    無持有應收帳款之資料，臨時管理人一直要求抗告人、陳耀

    東提出其等所無之公司資料，才令人不堪其擾。且相對人之

    廠房、機具、設備已因火災全數燒燬，又因相對人之股東僅

    乙○○及抗告人二人，在乙○○過世後，廠商、客戶便自行與抗

    告人聯繫，然抗告人已將所收受之廠商、客戶來信，提出給

    臨時管理人，臨時管理人認抗告人、陳耀東阻礙臨時管理人

    辦理公司事務，顯然過於牽強，且與本件爭點無關等語。

五、原審審酌事證後裁定駁回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並聲

    請：㈠原裁定廢棄。㈡裁定解散相對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原為銓聯鑫公司之唯一董事，於110年8月27日死亡後，

    相對人已無董事代表公司行使職權乙節，有相對人變更登記

    表、乙○○之除戶謄本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7頁、第39至42

    頁）。關係人為乙○○之法定繼承人，由甲○○向本院聲請為相

    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經本院於111年12月20日以111年度司

    字第55號裁定駁回聲請，嗣本院於112年3月2日以112年度抗

    字第25號裁定廢棄上開111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備位請求

    部分），選任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見抗字卷

    第41至46頁），再經本院於112年5月23日以112年度非抗字

    第189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3頁）。從

    而，本院既於另件已選任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

    ，故應以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

    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

    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

    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及非訟事

    件法第17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

    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

    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

    ，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

    第274號、92年度台抗字第139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公司

    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其目的事業無法推進；所謂公

    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

    者（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抗字第396號裁定意旨參照）。再

    按股東間縱有意見不合，或公司目前代表人經營行為是否得

    當，要屬抗告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得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

    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

    ，亦非不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尚難以股東間多起訴訟，

    即逕認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

    非抗字第1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查本件相對人資本額為300萬元，原有股東2人即乙○○與抗告

    人，乙○○為唯一董事，其出資額為200萬元，而抗告人出資

    額為100萬元。相對人公司於110年8月27日發生火災事故，

    乙○○於同日死亡，其死亡前已與甲○○於109年3月19日離婚，

    2人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2名子女即關係人，乙○○上開200

    萬元之出資額由關係人共同繼承取得，另關係人均尚未成年

    ，甲○○為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等情，業據抗告人於原審提出

    之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公司章程、乙○○之繼承系統表及

    除戶謄本、關係人之戶籍謄本、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等在卷可

    稽（見原審卷第15至26頁、第137至143頁），堪認為真正。

    相對人之唯一董事既突因意外身亡，且系爭工廠付之一炬，

    對相對人而言，確屬經營之重大事故。惟參諸上開條文及最

    高法院意旨，非謂公司一旦發生經營之重大事故，即得據股

    東聲請逕為解散之裁定，仍應視公司現存之股東及既有之資

    產，是否已不足以使目的事業繼續推進，或已產生重大虧損

    ，並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及公司答

    辯後為斷。

　㈣經查，相對人自106年至108年之全年所得均逾100萬元，自10

    9年至110年亦均逾200萬元，且每年均無虧損等情，有相對

    人上開各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等在卷可憑（

    見原審卷第295至343頁、第227至283頁、本院卷第247至301

    頁）。又相對人所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二林分行帳戶截

    至112年9月20日止尚有983萬6034元之存款，對該銀行亦無

    負債等情，有該分行111年11月24日二林字第1118104407號

    函、上開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433頁、本院

    卷第89頁）；相對人因上開廠房發生火災事故，尚可向新光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請領火災保險理賠金1330萬7036元等

    情，亦有該公司111年10月5日（111）產法簡發字第256號函

    在卷可憑（見原審卷卷第211頁）足見相對人於系爭工廠發

    生火災前，營運正常，獲利穩健。而系爭工廠雖因火災事故

    而滅失，無從繼續生產獲利。惟因相對人風險分配得宜，事

    先投保火災保險，仍可於發生火災事故後獲得理賠，故以相

    對人總體財產以觀，未因事故之發生而受有重大損害。相對

    人之資產資本既仍充足，且關係人為系爭工廠所在土地之所

    有人，既已同意無償提供相對人於原址重建工廠，縱若因土

    地分區不合法，亦非不得另覓其他地點重建，自難以工廠需

    重建為由，認定相對人有目的事業無法推進，經營顯有困難

    之情事。

　㈤又公司唯一股東乙○○雖已死亡，其繼承人即相對人均未成年

    ，惟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為乙○○之前妻，有參與公司經營之

    經驗，非不得代理相對人行使股東權利或於相對人成年後予

    以經營協助。而相對人亦經本院裁定選任王冠婷律師為臨時

    管理人並裁准其報酬，依其能力學識，亦堪為相對人於事故

    後重建過程中負擔責任。雖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內部股東意

    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等語，惟關係人人數、股數均占3分

    之2，對相對人經營事務並無無法表決執行之困難，且現已

    有特別代理人執行公司業務，相對人實未有因股東間經營歧

    見而有無法繼續營業之事實。至抗告人所舉經濟部57年4月2

    6日經商字第14942號函文意旨略以：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

    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

    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等內容。惟細

    譯上開函文內容，仍以公司股東意見不合致無法繼續營業為

    要件，非謂股東意見不合即構成公司裁定解散事由。是上開

    函文自難採為對抗告人主張有利認定之依據。是本件相對人

    股東間有意見不合之情事，固為關係人及相對人所不爭執，

    惟抗告人對相對人之目前臨時管理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

    屬抗告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治理以

    影響相對人經營行為，或認相對人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

    亦非不得移轉持股不再任公司股東加以解決，尚難以股東間

    多有歧見衝突或訴訟，即逕認相對人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

    。

  ㈥另查陳耀東、陳梅婷為抗告人之子女，與林秋珊、謝耀慶、

    陳儀芳均為相對人之前員工。相對人發生火災事故後，陳耀

    東即成立詳澔公司，所經營事業項目與相對人完全相同，有

    相對人與詳澔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

    列印頁在卷可稽。陳梅婷、林秋珊、謝耀慶、陳儀芳並自相

    對人離職後隨即至詳澔公司任職，亦有詳澔公司之員工健保

    投保單位對象名冊查詢資料附卷可按。詳澔公司並以內容為

    ：「親愛的客戶/廠商您好：感謝大家過去對『銓聯鑫有限公

    司（泓鑫/鑫權能）」的愛護與支持，由於銓聯鑫公司於110

    年8月27日當天發生嚴重火災意外事故，故公司無法再正常

    營運。目前由乙○○（陳耀宗）先生的至親弟弟陳耀東先生，

    率領原班人馬，另創辦新公司，名為『詳澔國際實業有限公

    司』，特此紀念乙○○先生與延續精神，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

    務，110/9/13正式營運，歡迎舊雨新知蒞臨指教。變更後之

    公司資料如下：（即詳澔公司之登記資料及電話、地址，以

    下略）」之信函寄送給相對人客戶、廠商，陳耀東並以LINE

    通訊軟體傳送相同內容之文字訊息給相對人之客戶、廠商，

    有上開函文影本、LINE通訊畫面截圖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

    229頁），此舉確會令相對人之客戶、廠商誤認詳澔公司承

    接相對人之經營業務，進而造成相對人客戶及廠商流失之結

    果。而抗告人於乙○○死亡後，即私自將相對人之市話辦理移

    轉，致相對人客戶、廠商無法再與相對人聯繫，且抗告人未

    曾在相對人任職及受領薪資，卻於000年0月間將其勞健保投

    保於相對人之投保單位下，更因相對人於110年8月27日已無

    負責人辦理相關業務，致相對人無端承受抗告人之勞健保、

    勞退費用及未即期給付之滯納金，有相對人110年度營利事

    所得稅結算申請（核定）稅額繳款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

    207頁），並為抗告人所不爭執。抗告人亦自承相對人有向

    其與陳耀東催討應收帳款憑證單據無果之事實，是相對人辯

    稱抗告人及其子女有上開損及相對人權益，造成阻礙相對人

    業務正常運行乙節，尚非無憑，自難認抗告人係出於良善誠

    信之動機提出本件之聲請，故其主張相對人有經營顯著困難

    或重大損害之情形，其真實性容有所疑。

  ㈦另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明定「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

    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

    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

    」是法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

    央主管機關意見時，受法院徵詢之機關自必須就該公司之經

    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始合於條文規定。

    又法院就股東聲請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應依公司法第11條第

    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該意

    見雖不能拘束法院，但必須徵詢，始符立法意旨，如未徵詢

    ，即有適用法規違誤情事。而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

    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者，即以該許可法令之中央主管機

    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倘非前述許可事業，該業務另有專業

    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

    事業機關（經濟部79年9月26日商字第216925號及81年11月3

    日商字第228682號函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27號裁

    定意旨參照）。查相對人設址於臺中市北屯區，其所營事業

    為五金批發、零售業、交通標誌器材批發、零售業、消防安

    全設備批發、零售業、建材批發、零售業、水器材料批發、

    零售業、國際貿易業等，有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卷可稽。

    而臺中市為直轄市，依前揭說明，臺中市政府即為相對人之

    主管機關，經濟部應為其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參見政府

    資料開放平臺網頁之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所提供個人資料保護

    法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表）。原審法院固

    於裁定前函詢經濟部請該部査明相對人之目的事業中央主管

    機關為何機關，如為該機關，請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

    就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表示意見

    ，如為經濟部所轄機關，請轉知該所轄機關表示意見。而經

    濟部回覆原審法院「銓聯鑫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

    ，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本案本部無意見」等情。臺中市

    政府則函覆稱：「相對人核准設立中，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

    關規定，關於其裁定解散相關事宜，本府無意見。」等語，

    再經本院函詢經濟部商業署及臺中市政府請其就相對人之經

    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業由經濟部商業發展

    署函覆稱：「按公司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公司業務，依法

    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者，於領得許

    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另按本部79年9月26日商21

    6925號函釋略以：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公司所營事業

    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者，則以該許可法

    令之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非前述許可事務，

    惟業務之經營另有專業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

    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件相對人設址於臺中市

    ，其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另查相對人登記所營事業並無

    應經許可事業，依本部主管公司該公司並無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爰本署尚無法就本案表示意見」等語，以及臺中市政府

    函覆稱：「相對人核准設立中，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

    ，關於其裁定解散相關事宜，本府無意見。」等語，有經濟

    部商業司111年7月4日經商字第11100642860號函、經濟部商

    業發展署112年10月25日商環字第11200507090號函及臺中市

    政府111年6月30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7384810號函、112年10

    月26日府授經登字第11207645883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

    第49、51頁，本院卷第103至105頁），是依主管機關之意見

    ，相對人亦未有何經營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抗告人

    雖主張主管機關並未就相對人經營是否確有顯著困難或重大

    損害之情事，及應否裁定解散銓聯鑫公司等節表示具體意見

    ，應再為函詢等語。惟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既已回覆相對人僅

    有主管機關，並無並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已回

    覆依其主管登記資料相對人未有何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等

    意見，並為本院審酌後認定如上，自無再為函詢之必要。

  ㈧本件關係人經訊問後，明確表示不同意解散相對人，其持有

    之出資額占銓聯鑫公司之總資本額達3分之2，自應同時考量

    相對人之股東權益及意願。本院綜合上情，認相對人並無再

    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或事業無法推進等經營

    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是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

    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公司，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之經營現況並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

    事，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

    人，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

    無不當。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449條第1

    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石慶

　　　　　　　　　                  法  官  王詩銘

　　　　　　　　　　　　　　　　　　法  官  廖聖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

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抗更一字第1號

抗  告  人  謝佳樺    住彰化縣○○鎮○○路0段000號      代  理  人  王國棟律師

            王柏硯律師

            楊元綱律師                  

相  對  人  銓聯鑫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即  臨  時

管  理  人  王冠婷律師（原法定代理人陳詳澔已於民國110年8



關  係  人  陳妍臻  

            陳泓翰  

共      同

法定代理人  洪珮芳  

共      同

代  理  人  黃聖棻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聲請裁定解散公司等事件，抗告人對於民國112年4月13日本院112年度抗字第21號裁定提起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第1次發回更為裁定，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壹、抗告駁回。

貳、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抗告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抗告人聲請意旨略以：

    相對人銓聯鑫有限公司（下稱銓聯鑫公司）資本額為新臺幣（下同）300萬元，股東原為乙○○（出資額200萬元）及抗告人（出資額100萬元）2人，由乙○○出任唯一董事，並負責執行業務。惟相對人設於彰化縣○○鄉○○路0段000巷000號之工廠（下稱系爭工廠）於民國110年8月27日凌晨發生火災，乙○○不幸喪生。其與前妻甲○○於離婚前育有2名子女即關係人目前均未成年，由甲○○負擔監護扶養之責，關係人並共同繼承乙○○之出資額，然因其等未成年而無法經營公司，對於相對人是否繼續營運或解散，係由甲○○單方決定，而甲○○是否有足夠專業能力足以協助關係人經營相對人，實非無疑。況甲○○未曾參與相對人之經營，與抗告人間無信賴關係，又因工廠火災可領之理賠金應匯入何帳戶意見不一，互信關係已破裂，已難期待得以繼續合作經營相對人。系爭工廠坐落之土地原為乙○○所有，由關係人共同繼承，然上開土地係一般農業區之農牧用地，相對人無法於原地重建廠房繼續營業。乙○○死後復有相對人之債權人向抗告人催討貨款，相對人是否有資力重建，實有疑慮。參以相對人自110年8月27日起停業迄今，員工全部離職，已無員工處理公司內部事務，其經營有顯著困難，自不能僅因一部份股東欲繼續經營公司，即推認相對人有繼續經營之價值。相對人難以再繼續經營，亦無法決議解散公司，爰依公司法第11條規定，聲請裁定准予解散銓相對人等語。並於抗告時主張：關係人尚未成年，甲○○擅自為關係人決定，非關係人之真正意見，再以相對人目前股東關係不佳，無法取得共識推選專業經理人經營公司，關係人又無經營相對人之能力，且無辦公處所、工廠及從業人員，其經營顯有困難。另經濟部、臺中市政府對於原審詢問相對人解散事宜，均未正面提供具體意見，無可否定相對人經營有顯著困難及重大損害之情事等語。並聲明：㈠原裁定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請求裁定解散相對人。

二、關係人則以：相對人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二林分行帳戶擁至112年9月20日止，仍有存款1200萬元，且尚有火災等保險理賠給付約1400萬元。參以系爭工廠坐落土地亦由關係人繼承，毋須向他人承租土地，得利用自有土地經營公司，無論經營所需之現金流或廠房所需土地，相對人均具有充分之經營條件。相對人過去經營成果利潤頗豐，實有大好前景，又本院已依關係人聲請選任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日後將有臨時管理人得召集股東會修訂章程並選出董事及監察人管理經營公司，股東亦可選任專業經理人公司經營之。故相對人並無任何營運困難之情形，關係人之表決權已達全部股東表決權3分之2，占相對人股東表決權絕對多數，亦可解決相對人股東內部意見不一之情形，關係人不願意解散相對人，認有繼續營運之需要，抗告人聲請解散，並無理由等語。

三、相對人於抗告中答辯：抗告人之子陳耀東於乙○○死後另行設立詳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詳澔公司），臨時管理人開始經辦相對人事務以來，多受抗告人及陳耀東阻礙事務之辦理，經向客戶、廠商徵詢，發現有多筆帳務係由銓聯鑫公司系爭工廠發生火災離職之前員工或陳耀東經手，惟前員工離職後便任職於詳澔公司，抗告人、陳耀東亦告知無相關單據可供比對查核，且導致臨時管理人處理相對人帳務一再被迫拖沓。抗告人於乙○○過世後旋即將相對人之市話移轉到自己名下，致相對人廠商、客戶無法與相對人聯繫，且陳耀東向相對人之廠商、客戶公告：相對人已無法正常營運，而由陳耀東經營之詳澔公司率領原班人馬提供更好服務等內容，企圖將廠商、客戶移轉到詳澔公司，而有侵害相對人利益之行為。抗告人又對相對人提出裁定解散公司聲請，主張相對人有多筆債務、欠款，企以解散相對人獲取公司資產分配，然經臨時管理人向會計事務所確認，相對人並無債務，且尚有多筆應收帳款需收回。然抗告人卻一再於他案審理中辯稱不知、推諉其詞，令臨時管理人及相對人不堪其擾。臨時管理人已陸續清償多筆債務及催告債務人對相對人清償欠款，相對人目前現金流穩定，經清算債權債務後，相對人之經營及重要財務規劃已漸續步上正軌，並無經營有顯著困難或再經營將致重大難以彌補之虧損，另經詢問出資額3分之2之關係人意見，已在尋找適合承租承購地點重新設置廠房，並預計於本件終結後招募新員工，至抗告人主張因股東間意見嚴重分歧而無法表決經營相對人，惟相對人既已選定臨時管理人，並無無法運作之情，且關係人人數2人，占有出資額3分之2，為絕對多數，自不因抗告人對公司經營有異見而無法表決相對人經營事務，相對人員工雖均已離職，尚待招募，但抗告人卻仍於000年0月間將自己勞健保投保在相對人名下，然抗告人未曾在相對人公司任職，卻令相對人負擔勞健保、勞退費用及遲繳利息，抗告人及其家人一再以上開行為損害相對人權益，阻礙相對人業務正常運行，另方面又以股東意見相左、系爭工廠燒燬，員工全部離職，公司無法運作為由提起本件，令人無法苟同，建請駁回抗告人之聲請等語。

四、抗告人對相對人答辯之主張：相對人之應收帳款名單，過去係由擔任董事之乙○○負責，乙○○過世後，抗告人及陳耀東並無持有應收帳款之資料，臨時管理人一直要求抗告人、陳耀東提出其等所無之公司資料，才令人不堪其擾。且相對人之廠房、機具、設備已因火災全數燒燬，又因相對人之股東僅乙○○及抗告人二人，在乙○○過世後，廠商、客戶便自行與抗告人聯繫，然抗告人已將所收受之廠商、客戶來信，提出給臨時管理人，臨時管理人認抗告人、陳耀東阻礙臨時管理人辦理公司事務，顯然過於牽強，且與本件爭點無關等語。

五、原審審酌事證後裁定駁回聲請，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並聲請：㈠原裁定廢棄。㈡裁定解散相對人。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乙○○原為銓聯鑫公司之唯一董事，於110年8月27日死亡後，相對人已無董事代表公司行使職權乙節，有相對人變更登記表、乙○○之除戶謄本在卷可證（見原審卷第17頁、第39至42頁）。關係人為乙○○之法定繼承人，由甲○○向本院聲請為相對人選任臨時管理人，經本院於111年12月20日以111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駁回聲請，嗣本院於112年3月2日以112年度抗字第25號裁定廢棄上開111年度司字第55號裁定（備位請求部分），選任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見抗字卷第41至46頁），再經本院於112年5月23日以112年度非抗字第189號裁定駁回再抗告確定（見本院卷第39至43頁）。從而，本院既於另件已選任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臨時管理人，故應以王冠婷律師為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合先敘明。

　㈡按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法院為裁定前，應訊問利害關係人，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及非訟事件法第172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係指公司於設立登記後，開始營業，在經營中有業務不能開展之原因，如再繼續經營，將導致難以彌補之虧損情形而言（最高法院76年度台抗字第274號、92年度台抗字第139號裁定意旨參照）。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者，例如其目的事業無法推進；所謂公司之經營，有重大損害者，例如公司之經營產生重大之虧損者（臺灣高等法院85年度抗字第396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股東間縱有意見不合，或公司目前代表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抗告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得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以影響公司經營行為，或若認公司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脫退不再任公司股東，尚難以股東間多起訴訟，即逕認公司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非抗字第1號裁定意旨參照）。　

　㈢查本件相對人資本額為300萬元，原有股東2人即乙○○與抗告人，乙○○為唯一董事，其出資額為200萬元，而抗告人出資額為100萬元。相對人公司於110年8月27日發生火災事故，乙○○於同日死亡，其死亡前已與甲○○於109年3月19日離婚，2人於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2名子女即關係人，乙○○上開200萬元之出資額由關係人共同繼承取得，另關係人均尚未成年，甲○○為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等情，業據抗告人於原審提出之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公司章程、乙○○之繼承系統表及除戶謄本、關係人之戶籍謄本、火災事故現場照片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5至26頁、第137至143頁），堪認為真正。相對人之唯一董事既突因意外身亡，且系爭工廠付之一炬，對相對人而言，確屬經營之重大事故。惟參諸上開條文及最高法院意旨，非謂公司一旦發生經營之重大事故，即得據股東聲請逕為解散之裁定，仍應視公司現存之股東及既有之資產，是否已不足以使目的事業繼續推進，或已產生重大虧損，並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及公司答辯後為斷。

　㈣經查，相對人自106年至108年之全年所得均逾100萬元，自109年至110年亦均逾200萬元，且每年均無虧損等情，有相對人上開各年度損益及稅額計算表、資產負債表等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295至343頁、第227至283頁、本院卷第247至301頁）。又相對人所申辦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二林分行帳戶截至112年9月20日止尚有983萬6034元之存款，對該銀行亦無負債等情，有該分行111年11月24日二林字第1118104407號函、上開帳戶存摺影本在卷可憑（見原審卷第433頁、本院卷第89頁）；相對人因上開廠房發生火災事故，尚可向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請領火災保險理賠金1330萬7036元等情，亦有該公司111年10月5日（111）產法簡發字第256號函在卷可憑（見原審卷卷第211頁）足見相對人於系爭工廠發生火災前，營運正常，獲利穩健。而系爭工廠雖因火災事故而滅失，無從繼續生產獲利。惟因相對人風險分配得宜，事先投保火災保險，仍可於發生火災事故後獲得理賠，故以相對人總體財產以觀，未因事故之發生而受有重大損害。相對人之資產資本既仍充足，且關係人為系爭工廠所在土地之所有人，既已同意無償提供相對人於原址重建工廠，縱若因土地分區不合法，亦非不得另覓其他地點重建，自難以工廠需重建為由，認定相對人有目的事業無法推進，經營顯有困難之情事。

　㈤又公司唯一股東乙○○雖已死亡，其繼承人即相對人均未成年，惟關係人之法定代理人為乙○○之前妻，有參與公司經營之經驗，非不得代理相對人行使股東權利或於相對人成年後予以經營協助。而相對人亦經本院裁定選任王冠婷律師為臨時管理人並裁准其報酬，依其能力學識，亦堪為相對人於事故後重建過程中負擔責任。雖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內部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等語，惟關係人人數、股數均占3分之2，對相對人經營事務並無無法表決執行之困難，且現已有特別代理人執行公司業務，相對人實未有因股東間經營歧見而有無法繼續營業之事實。至抗告人所舉經濟部57年4月26日經商字第14942號函文意旨略以：公司因股東意見不合無法繼續營業，而其餘股東又不同意解散時，公司之股東得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法院裁定解散等內容。惟細譯上開函文內容，仍以公司股東意見不合致無法繼續營業為要件，非謂股東意見不合即構成公司裁定解散事由。是上開函文自難採為對抗告人主張有利認定之依據。是本件相對人股東間有意見不合之情事，固為關係人及相對人所不爭執，惟抗告人對相對人之目前臨時管理人經營行為是否得當，要屬抗告人是否基於股東權利，循公司法相關規定參與治理以影響相對人經營行為，或認相對人經營情形與其期待不符，亦非不得移轉持股不再任公司股東加以解決，尚難以股東間多有歧見衝突或訴訟，即逕認相對人經營有顯著困難之情形。

  ㈥另查陳耀東、陳梅婷為抗告人之子女，與林秋珊、謝耀慶、陳儀芳均為相對人之前員工。相對人發生火災事故後，陳耀東即成立詳澔公司，所經營事業項目與相對人完全相同，有相對人與詳澔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網頁列印頁在卷可稽。陳梅婷、林秋珊、謝耀慶、陳儀芳並自相對人離職後隨即至詳澔公司任職，亦有詳澔公司之員工健保投保單位對象名冊查詢資料附卷可按。詳澔公司並以內容為：「親愛的客戶/廠商您好：感謝大家過去對『銓聯鑫有限公司（泓鑫/鑫權能）」的愛護與支持，由於銓聯鑫公司於110年8月27日當天發生嚴重火災意外事故，故公司無法再正常營運。目前由乙○○（陳耀宗）先生的至親弟弟陳耀東先生，率領原班人馬，另創辦新公司，名為『詳澔國際實業有限公司』，特此紀念乙○○先生與延續精神，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110/9/13正式營運，歡迎舊雨新知蒞臨指教。變更後之公司資料如下：（即詳澔公司之登記資料及電話、地址，以下略）」之信函寄送給相對人客戶、廠商，陳耀東並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相同內容之文字訊息給相對人之客戶、廠商，有上開函文影本、LINE通訊畫面截圖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29頁），此舉確會令相對人之客戶、廠商誤認詳澔公司承接相對人之經營業務，進而造成相對人客戶及廠商流失之結果。而抗告人於乙○○死亡後，即私自將相對人之市話辦理移轉，致相對人客戶、廠商無法再與相對人聯繫，且抗告人未曾在相對人任職及受領薪資，卻於000年0月間將其勞健保投保於相對人之投保單位下，更因相對人於110年8月27日已無負責人辦理相關業務，致相對人無端承受抗告人之勞健保、勞退費用及未即期給付之滯納金，有相對人110年度營利事所得稅結算申請（核定）稅額繳款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207頁），並為抗告人所不爭執。抗告人亦自承相對人有向其與陳耀東催討應收帳款憑證單據無果之事實，是相對人辯稱抗告人及其子女有上開損及相對人權益，造成阻礙相對人業務正常運行乙節，尚非無憑，自難認抗告人係出於良善誠信之動機提出本件之聲請，故其主張相對人有經營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其真實性容有所疑。

  ㈦另按公司法第11條第1項明定「公司之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時，法院得據股東之聲請，於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並通知公司提出答辯後，裁定解散。」是法院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時，受法院徵詢之機關自必須就該公司之經營是否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始合於條文規定。又法院就股東聲請公司裁定解散事件，應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徵詢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意見，該意見雖不能拘束法院，但必須徵詢，始符立法意旨，如未徵詢，即有適用法規違誤情事。而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者，即以該許可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倘非前述許可事業，該業務另有專業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中央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機關（經濟部79年9月26日商字第216925號及81年11月3日商字第228682號函釋、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1027號裁定意旨參照）。查相對人設址於臺中市北屯區，其所營事業為五金批發、零售業、交通標誌器材批發、零售業、消防安全設備批發、零售業、建材批發、零售業、水器材料批發、零售業、國際貿易業等，有相對人公司變更登記表卷可稽。而臺中市為直轄市，依前揭說明，臺中市政府即為相對人之主管機關，經濟部應為其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參見政府資料開放平臺網頁之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所提供個人資料保護法非公務機關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列表）。原審法院固於裁定前函詢經濟部請該部査明相對人之目的事業中央主管機關為何機關，如為該機關，請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就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表示意見，如為經濟部所轄機關，請轉知該所轄機關表示意見。而經濟部回覆原審法院「銓聯鑫公司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本案本部無意見」等情。臺中市政府則函覆稱：「相對人核准設立中，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於其裁定解散相關事宜，本府無意見。」等語，再經本院函詢經濟部商業署及臺中市政府請其就相對人之經營有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表示意見，業由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函覆稱：「按公司法第17條第1項規定：『公司業務，依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所定之命令，須經政府許可者，於領得許可文件後，方得申請公司登記。』另按本部79年9月26日商216925號函釋略以：所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公司所營事業屬公司法第17條所定應經政府許可之業務者，則以該許可法令之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非前述許可事務，惟業務之經營另有專業管理法令者，則以該專業管理法令之主管機關為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本件相對人設址於臺中市，其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另查相對人登記所營事業並無應經許可事業，依本部主管公司該公司並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本署尚無法就本案表示意見」等語，以及臺中市政府函覆稱：「相對人核准設立中，尚無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關於其裁定解散相關事宜，本府無意見。」等語，有經濟部商業司111年7月4日經商字第11100642860號函、經濟部商業發展署112年10月25日商環字第11200507090號函及臺中市政府111年6月30日府授經登字第11107384810號函、112年10月26日府授經登字第112076458830號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49、51頁，本院卷第103至105頁），是依主管機關之意見，相對人亦未有何經營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抗告人雖主張主管機關並未就相對人經營是否確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及應否裁定解散銓聯鑫公司等節表示具體意見，應再為函詢等語。惟經濟部商業發展署既已回覆相對人僅有主管機關，並無並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臺中市政府已回覆依其主管登記資料相對人未有何違反公司登記相關規定等意見，並為本院審酌後認定如上，自無再為函詢之必要。

  ㈧本件關係人經訊問後，明確表示不同意解散相對人，其持有之出資額占銓聯鑫公司之總資本額達3分之2，自應同時考量相對人之股東權益及意願。本院綜合上情，認相對人並無再繼續經營，必導致不能彌補之虧損，或事業無法推進等經營有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形。是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公司，自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綜上所述，相對人之經營現況並無顯著困難或重大損害之情事，抗告人依公司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解散相對人，於法尚有未合，不應准許。原審駁回抗告人之聲請，核無不當。抗告意旨求予廢棄原裁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依非訟事件法第46條、民事訴訟法第495條之1、第449條第1項、第95條、第78條裁定之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許石慶

　　　　　　　　　                  法  官  王詩銘

　　　　　　　　　　　　　　　　　　法  官  廖聖民

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須附繕本），並繳納再抗告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書記官  曾惠雅



